國立嘉義大學生物農業科技學系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記錄
時間：109年3月12日（星期四）中午12時10分
地點：生物農業科技二館1Ｆ會議室
主席：周主任蘭嗣
記錄：許育騰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一、主席報告：
    (一)本校自109年3月11日(三)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實施體溫量測階段，詳如學生事務處通知。(附件一) 請各班導師加強宣導。
     (二)本校108-2學期高教深耕計畫營運型課程之推動。(詳如附件二)
二、提案討論：
案 由 一：生物農業科技學系品質保證認可作業，推薦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評鑑委員及不合適委員名單，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農學院2月24日轉研發處mail通知辦理。(附件三)
     (二) 推薦委員最多十位，不合適訪視委員至多5位，名單於3月17日前送達農學院。
     (三) 本系5月5日自評委員。(附件四)。
決    議:本系推薦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評鑑委員為:中興分子生物學研究所陳良築教授、台大園藝暨景觀學系黃鵬林教授、中興生命科學系顏宏真教授、中興動物科學系陳志峰教授、台大農藝學系盧虎生教授、中興動物科學系黃木秋教授、國家實驗動物中心余俊強主任、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黃聲蘋副研究員，本系不列不合適委員名單。
案 由 二: 訂定本系108學年度教師評鑑資料繳交及評鑑日期、評鑑教師審議，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及教師評鑑實施要點辦理。(附件五)
      (二) 本系以電子信件通知各位老師接受評鑑名單，並於4/7前請受評老師將紙本資料填妥送達系辦，以利本系完成評鑑工作。

      (三)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108學年度系教師評鑑委員名單為:本校水生生物科學系賴弘智教授、本校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廖宇賡教授、中興大學陳良築教授、展壯園藝(股)司賴本智董事長、本系周蘭嗣主任(當然委員)
決    議: 經所有出席委員決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三:推薦代表本系之院教師評鑑委員一位，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十條規範及農學院2月3日E-MAIL通知辦理。   
           (附件六)
        (二)本系於4月30日前推派一名校內外專任教授擔任院教師評鑑委員。
   決    議:本系推薦莊慧文教授為院教師評鑑委員。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時間﹕109年3月12日(四)下午 1時00分
附件一
通      知

主旨：本校自109年3月11日(三)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實施體溫量測階段，請轉知所屬師生知悉。

說明：

一、依據109年3月5日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會議決議辦理。

二、請配合於下列地點量測：

 1.教職員工直接進入校園，可在校園體溫篩檢站(蘭潭、民雄校區設於行政大樓，新民校區設於
    聯合辦公室)或系辦量測體溫。
 2.騎機車同學於機車道的體溫篩檢站進行量測。

 3.宿舍同學請於宿舍量測體溫後再進入校園。

 4.未於上述地點量測體溫的同學可於系辦進行量測。

三、所有體溫正常人員每日會有一張安全貼紙識別貼於肩窩處，即可進入校園內各
    場館。

四、額溫高於37.5度人員，可線上請假，並先返家休息與自行就醫，依校園內發燒
    流程填寫健康關懷問卷(COVID-19)及完成請假流程。

五、如有任何疑問請撥打校安中心(05)271-7373。
附件三
通      知
                                              中華民國109年2月24日
聯 絡 人：蕭全佑  組員
楊詩燕  組長
聯絡電話：(05)2717161

主旨︰檢送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以下簡稱評鑑中心)109年度下  
      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訪視委員推薦及不合適申請表1份
(附件1)，請各學院督導各受訪單位依說明填寫並於109年3月18日
(星期三)中午前經院長審閱後回傳，俾利函送評鑑中心。
說明︰
一、依據評鑑中心109年2月18日高評字第1091000178號函辦理(附件
2)。
	委員資格條件
	補充說明

	訪視委員為該學門相關領域具有專業聲望，並需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具有大學副教授以上資格，以具一級學術、行政主管或系所主管經驗者為優先。
二、具有豐富產業經驗，並曾擔任主管者。
	1. 不限於在職人員，退休人員亦可薦。
2. 了解受訪單位專長領域。
3. 不需檢具相關資格證明文件。


二、評鑑中心預計本(109)年10月至12月辦理實地訪評作業，依函示說明各受
訪單位推薦至多10位訪視委員、5位不合適訪視委員，以作為評鑑中心籌
組訪視小組、委員遴聘及派任之參考，推薦委員資格條件與利益迴避原
則。如下︰
	利益迴避原則
	補充說明

	訪視委員利益迴避原則如下列七點:
一、 過去三年曾在申請單位擔任專任職務。
二、 過去三年曾在申請單位擔任兼任職務。
三、 過去三年內曾於申請單位申請專任教職或校、院、
     系（所）行政職務。
四、 最高學歷為申請單位畢（結）業。
五、 接受申請大學校院頒贈之榮譽學位。
六、 配偶或二親等為申請單位之教職員生。
七、其他足以影響訪視作業公平及公正之情形。
	1.近三年內曾經向受訪單位申請專任教職
  或校院系所行政職務者，即需迴避。
2.避免推薦有影響訪視公平公正之疑慮者。
3.過去三年起算日期以  109年2月回推計 
  算。


三、為確保訪視委員能涵蓋受訪單位之專業性，若單位設立宗旨與目標屬跨學門性質者，請在「訪視 
    委員推薦及不合適申請表」之其他建議欄加以說明。例如農業科技學系設立目標係培養學生具科
    學和農業基礎知識，屬農業學門及跨自然科學學門，若以農業學門申請後，如需推薦具科技專業
    之委員，可加以說明本系屬跨農業學門及跨自然科學學門，推薦委員屬自然科學學門。
四、請各學院督導各受訪單位填寫品質保證認可訪視委員推薦及不合適申請表(附件1)，各受訪單位
    所屬學門可參考本校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申請單位一覽表(附件2)，請於109年3月18日(星
    期三)中午前，彙整經受訪單位主管核章之申請表紙本，經院長審閱後回傳研究發展處彙整，另
   電子檔請傳送至upd@mail.ncyu.edu.tw，俾利如期函送評鑑中心。
附件四
[image: image1.emf]NO. 委員姓名

服務單位

(請填全稱)

職稱

(例：教授兼系主任、教

授兼○○學院院長等)

推薦理由（經歷等） 備註

1

盧虎生

國立臺灣大學

特聘教授兼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院長

曾任農委會科技部 科技計畫審查委員、領域規劃

委員

〇

2

陳昭瑩 國立臺灣大學

教授

經驗豐富

3

李佳音 國立臺灣大學

教授

經驗豐富

4

陳虹樺 國立成功大學

特聘教授兼蘭花研究中心主任

榮獲科技部103年度傑出研究獎 〇

5

陳全木 國立中興大學

特聘教授兼生命科學院院長

榮獲科技部107年度傑出研究獎 〇

109年度上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

自評委員推薦表



學系：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自評日期：109年5月 5 日(星期二  )

推薦委員名單（

3~5

位）


附件六
下載農學院109.02.03E-MAIL通知

各位主任您好

 本校已廢止各院及系的教師評鑑實施要點,全校統一使用本校教師評鑑辦法及實施要點如附檔

請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十條規定於4月30日前推派一名校內外專任教授擔任院教師評鑑當然委員

第十條 本校各學院、系(所)及中心，應於評鑑當學年度 開始時，組成教師評鑑委員會，負責該院、系(所)及中心內教師之評鑑工作。院教師評鑑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三人，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 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二、 各系(所)及中心推派一名校內外專任教授擔任當然委員。

三、 其餘委員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校內外傑出人士擔任，提報院務會議通過後聘任之。

系(所)及中心教師評鑑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 系(所)及中心主管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二、 其餘委員由系(所)及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校內外傑出人士擔任，提報系(所)務及中心會議通過後聘任之，且校外委員比例不得少於五分之二。

               美娟敬上
                                                                               附件七

通        知

中華民國108年12月11日

聯絡人：周玫秀小姐

聯絡電話：271-7031

主旨：請貴單位配合於109年6月1日（星期一）前完成108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推薦初審作業，提報院級教學績優獎名單送教務處彙整後召開校級教學績優評審委員會審議，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本校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辦理。提報校級教學績優獎人數，以全院任教滿三年之專任及專案教師總數為準，每滿二十五名（餘數無條件進位）得遴選一名(若未達二十五名，得遴選一名)，副教授以下層級至少應占三分之一(餘數無條件捨棄)參加校複審。遴選程序包含系所推薦、學院初審、校複審。
2、 系所推薦︰每次至多推薦二位參加所屬各學院之遴選（師資培育中心納入師範學院；語言中心納入人文藝術學院辦理）。各系所、中心應於每年三月底前完成召開系務會議，參考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之教學項目積分給予加減分考評，並視需要請教師提供具體資料。

3、 學院初審評分項目：

(一)參考105-107學年度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之教學項目積分與其他審查項目(50%)，並視需要請教師提供具體資料。

(二)選薦旁聽(50%)：各學系推派1位教學優良或資深教師(各學系教師教學評量前50%以上且教學質性意見優良者)組成選薦小組。以受推薦教師大學部必修課程優先。實施方式，由選薦小組委員決定採全程錄影後觀看或至課程現場旁聽(至少1節)。

4、 有鑑於教學績優教師之遴選，係為表彰教學卓越之教師以樹立教學典範，校複審依各學院提報候選人資料及推薦獎項邀請學院推選教學績優獎候選教師於會中口頭報告(說明教學事蹟與教學心得)。評分項目含口頭報告、院選薦旁聽(惟各項目之原始分數不得低於70分)、教學意見調查；各項目所占配分百分比由校級教學績優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訂定之。決選出「敎學特優獎」、「教學肯定獎」。
5、 為求全校積分值計算一致性，統一於109年3月2日進入系統存取所屬教師積分值後寄送各學院。請各學院轉知所屬教師務必2月底前維護教師職涯歷程系統相關資料。
6、 需繳交資料如下(紙本經主管核章後送回綜合行政組，俾便辦理後續作業)：
（1） 教師基本條件證明（如附件1）、教學績優獎教師申請表（如附件2）。
（2） 學院初審暨觀課紀錄表，各學院得自訂紀錄表及各項目評分配置（如附件3）、教學績優獎候選名單（如附件4）。
7、 有關查詢「性平意識調查結果」，請轉知教師可自行進入本校首頁-「E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課程相關作業」-「教學意見調查作業」-「教學意見調查區間統計值」-選擇評量區間「105-107學年度期末評量」-「性評值」。
8、 請依前揭辦法第2條所訂評審項目符合基本條件外，在「課程與教材力求精進者」、「教學與學習輔導認真者」、「學習評量績效卓著者」及「追求教學專業成長與發展者」等方面綜合經評審後推薦教學績優獎候選教師。
9、 請各學院轉知所屬學系3月底前完成召開系務會議推薦至多2位教學績優教師，學院應於5月底前完成召開院評會，審議系級單位推薦教師資料。
10、 檢附國立嘉義大學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勵辦法。
  此致

各學院

　　　　　　　　　　　　　教務處（綜合行政組）敬啟

